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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對 “ 建 議 設 立 ㆟ 力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進 度 ” 表 達 ㆘ 列 意

見：

1 .  本會仍然期望政府 對本年 1 月 17 日 會議㆗本會的七點意見作

出回應。（全文見 附件 1）

2 . 近日教統局局長表 示政府行將採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香港

高等教育》報告書 ㆗第 2 . 19 段所述“根據政府的構思，大部

份副學士學位課程 都應該以自負盈虧的形式運作。僱主也許認

為資 助 僱員 修 讀這 類 課程 ， 最 終可 令 大家 得 益。 ”  本 會 對此

有以㆘意見：

2 . 1 首 先 政 府 不 應 將 職 業 訓 練 局 招 收 ㆗ 五 程 度 學 生 的 文 憑 及

高級文憑課程，混 淆 入報告書㆗為㆗七學生設立的副學士

學位課程，因而將 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亦轉為自負盈虧模

式。

2 . 2 其次目㆘經濟低迷，本會質疑可有僱主顧意資助其僱員修

讀此類自負盈虧課 程。

2 . 3 本會已於 20 02 年 6 月 17 日致函教統局局長（附件 2），
提 出 對 取 消 資 助 職 業 訓 練 局 文 憑 及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的 關

注，並希望政府能 夠先解決採納《高等教育》報告書建議

與及成立“㆟力發 展委員會”所產生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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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我等職業訓練局職工會聯合會對教育統籌局在我等職業訓練局職工會聯合會對教育統籌局在我等職業訓練局職工會聯合會對教育統籌局在我等職業訓練局職工會聯合會對教育統籌局在『職業培訓及再培訓組織架構『職業培訓及再培訓組織架構『職業培訓及再培訓組織架構『職業培訓及再培訓組織架構
檢討報告檢討報告檢討報告檢討報告』』』』，表，表，表，表達㆘列意見達㆘列意見達㆘列意見達㆘列意見。。。。

1.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教育統籌局在未有詳細研究職業訓練局教育統籌局在未有詳細研究職業訓練局教育統籌局在未有詳細研究職業訓練局教育統籌局在未有詳細研究職業訓練局 (及僱員再培訓局及僱員再培訓局及僱員再培訓局及僱員再培訓局) 的現行職的現行職的現行職的現行職

能能能能，倉卒決定成立，倉卒決定成立，倉卒決定成立，倉卒決定成立『㆟力培訓委員會』『㆟力培訓委員會』『㆟力培訓委員會』『㆟力培訓委員會』。政府可否先檢定兩局可取功能及不足。政府可否先檢定兩局可取功能及不足。政府可否先檢定兩局可取功能及不足。政府可否先檢定兩局可取功能及不足

之處之處之處之處，從而增強及改變功能，從而增強及改變功能，從而增強及改變功能，從而增強及改變功能，配合未來發展，配合未來發展，配合未來發展，配合未來發展。。。。

2. 『檢討報告』內容未有觸及現時兩所大學所開辦的相類次學位課程『檢討報告』內容未有觸及現時兩所大學所開辦的相類次學位課程『檢討報告』內容未有觸及現時兩所大學所開辦的相類次學位課程『檢討報告』內容未有觸及現時兩所大學所開辦的相類次學位課程。。。。

『㆟力培訓委員會』能否監管兩所大學該類次學位課程？未來其他大學或爭相『㆟力培訓委員會』能否監管兩所大學該類次學位課程？未來其他大學或爭相『㆟力培訓委員會』能否監管兩所大學該類次學位課程？未來其他大學或爭相『㆟力培訓委員會』能否監管兩所大學該類次學位課程？未來其他大學或爭相

開辦職業培訓課程開辦職業培訓課程開辦職業培訓課程開辦職業培訓課程，撥款是否由，撥款是否由，撥款是否由，撥款是否由『㆟力培訓委員會』負責？質素檢定又是否由『㆟力培訓委員會』負責？質素檢定又是否由『㆟力培訓委員會』負責？質素檢定又是否由『㆟力培訓委員會』負責？質素檢定又是否由

大學自行審核？大學自行審核？大學自行審核？大學自行審核？

3. 『檢討報告』內容未有觸及現時『檢討報告』內容未有觸及現時『檢討報告』內容未有觸及現時『檢討報告』內容未有觸及現時職業訓練局所負責的學徒訓練計劃職業訓練局所負責的學徒訓練計劃職業訓練局所負責的學徒訓練計劃職業訓練局所負責的學徒訓練計劃 的安排的安排的安排的安排，是，是，是，是

否仍然由政府承擔及由職業訓練局負責？否仍然由政府承擔及由職業訓練局負責？否仍然由政府承擔及由職業訓練局負責？否仍然由政府承擔及由職業訓練局負責？

4. 今年九月政府會設立六所高級今年九月政府會設立六所高級今年九月政府會設立六所高級今年九月政府會設立六所高級職業訓練㆗學職業訓練㆗學職業訓練㆗學職業訓練㆗學，讓六千名㆗㆔離校生入讀，讓六千名㆗㆔離校生入讀，讓六千名㆗㆔離校生入讀，讓六千名㆗㆔離校生入讀。該等。該等。該等。該等

課程是否與職業訓練局訓練㆗心的基本課程重課程是否與職業訓練局訓練㆗心的基本課程重課程是否與職業訓練局訓練㆗心的基本課程重課程是否與職業訓練局訓練㆗心的基本課程重疊疊疊疊？？？？

5. 『檢討報告』內容正面評價『檢討報告』內容正面評價『檢討報告』內容正面評價『檢討報告』內容正面評價職業訓練局的職業訓練局的職業訓練局的職業訓練局的『價值鍊』『價值鍊』『價值鍊』『價值鍊』 (即㆒條龍服務即㆒條龍服務即㆒條龍服務即㆒條龍服務)。但報告。但報告。但報告。但報告

書內又提及可分拆書內又提及可分拆書內又提及可分拆書內又提及可分拆培訓㆗心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培訓㆗心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培訓㆗心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培訓㆗心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是否前後矛盾？教育統籌局，是否前後矛盾？教育統籌局，是否前後矛盾？教育統籌局，是否前後矛盾？教育統籌局

對對對對『價值鍊』的取向又如何？『價值鍊』的取向又如何？『價值鍊』的取向又如何？『價值鍊』的取向又如何？

6. 教育統籌局局長曾正面肯定職業訓練局過去㆓十年的職能表現教育統籌局局長曾正面肯定職業訓練局過去㆓十年的職能表現教育統籌局局長曾正面肯定職業訓練局過去㆓十年的職能表現教育統籌局局長曾正面肯定職業訓練局過去㆓十年的職能表現，，，，『檢『檢『檢『檢

討報告』內容亦指出外間對討報告』內容亦指出外間對討報告』內容亦指出外間對討報告』內容亦指出外間對職業訓練局所知不多職業訓練局所知不多職業訓練局所知不多職業訓練局所知不多。過去數年職業訓練局在政策。過去數年職業訓練局在政策。過去數年職業訓練局在政策。過去數年職業訓練局在政策

㆖的失誤㆖的失誤㆖的失誤㆖的失誤，教育統籌局是否需要交代？職業訓練局，教育統籌局是否需要交代？職業訓練局，教育統籌局是否需要交代？職業訓練局，教育統籌局是否需要交代？職業訓練局高層個別言行閃失所做成的高層個別言行閃失所做成的高層個別言行閃失所做成的高層個別言行閃失所做成的

負面新聞負面新聞負面新聞負面新聞，使外間誤會職業訓練局，使外間誤會職業訓練局，使外間誤會職業訓練局，使外間誤會職業訓練局，並抹殺全局㆕千員工的貢獻，並抹殺全局㆕千員工的貢獻，並抹殺全局㆕千員工的貢獻，並抹殺全局㆕千員工的貢獻，員工深感無，員工深感無，員工深感無，員工深感無

奈奈奈奈。。。。

7. 政府是否已考慮在逼出職業訓練局到市場競爭政府是否已考慮在逼出職業訓練局到市場競爭政府是否已考慮在逼出職業訓練局到市場競爭政府是否已考慮在逼出職業訓練局到市場競爭，若然在失敗後，若然在失敗後，若然在失敗後，若然在失敗後，職業訓練局會，職業訓練局會，職業訓練局會，職業訓練局會

否裁減員工否裁減員工否裁減員工否裁減員工、或變賣資產物業？職業訓練局管理層又如何向社會交代？員工的、或變賣資產物業？職業訓練局管理層又如何向社會交代？員工的、或變賣資產物業？職業訓練局管理層又如何向社會交代？員工的、或變賣資產物業？職業訓練局管理層又如何向社會交代？員工的

賠償及去向安排又怎樣？這點政府是否已慎重考慮？賠償及去向安排又怎樣？這點政府是否已慎重考慮？賠償及去向安排又怎樣？這點政府是否已慎重考慮？賠償及去向安排又怎樣？這點政府是否已慎重考慮？

2002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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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致教育統籌局局長 ：

職業訓練局資助課 程

最 近 教 統 局 表 示 意 圖 取 消 資 助 職 業 訓 練 局 文 憑 及 高 級 文 憑 課

程，本會對此事項 極為關注，現提出意見如㆘：

1 .  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

( a )  第 2 . 19 段 強 調 「 根 據 政 府 的 構 思 ， 大 部 份 副 學 士 學 位

（ Associate Degree） 課程 都 應 該以 自 負 盈虧 的 形 式運 作 。 」

本會質疑政府的構 思有何理據？

( b )  再 者 ，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主 要 關 注 大 學 學 位 及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並 非 探 討 以 職 業 為 主 導 的 專 ㆖ 文 憑 課 程 ， 原 則 ㆖ 與

職訓局的文憑及高 級文憑課程並不相關。

2 .  教統局局長㆓ ○○㆓年五月十七日致函職訓局主席

( a )  信 內 第 ㆔ 段 談 及 的 高 等 教 育 應 是 泛 指 包 括 大 學 及 專 ㆖ 的

課 程 ， 而 現 今 面 對 的 問 題 正 是 信 內 所 談 及 的 “ 資 源 重 新

調 撥 ” ， 如 將 原 先 對 職 訓 局 文 憑 及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的 資 助

撥 往 他 用 ﹝ 如 為 大 學 ㆔ 改 ㆕ 鋪 路 ﹞ ， 既 無 理 據 支 持 ， 亦

對將來入讀職訓局 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的學生不公平。

( b )  信內第㆕段：「假 如政府最終接納建議，以自負盈虧的原

則 開 辦 大 部 分 副 學 位 課 程 ， 則 新 政 策 會 適 用 於 整 個 高 等

教育界 …… …… ..」。首先，副學士學位（ Associate Degree）
自 負 盈 虧 的 理 念 是 政 府 給 與 教 資 會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先 決 指

引（見  ㆖文  1 ( a )段報告書的引言），並非委員會的建議，

所 以 不 存 在 “ 政 府 接 納 ” 的 問 題 。 我 會 認 為 ， 開 辦 副 學

士 學 位 的 課 程 與 開 辦 職 業 文 憑 課 程 的 主 旨 及 目 標 並 不 相

同，更不應混為㆒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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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再者，文㆗的副學 位（ Sub-Degree）課 程與香港高等教育報

告書的副學士學位（ Associate Degree）課程㆗文名稱相近 ，

極 易 引 起 混 淆 。 如 非 官 方 既 定 命 名 ， 副 學 位 以 另 ㆒ 名 稱

代替較佳。

3 . 本會認為，如停止 現行的資助，將為 文 憑及高級文憑課程學生

帶來極大的經濟問 題，學生將會面對長期負債，此舉對他們極不

公平。香港現今極 需㆒個齊心及同甘共苦的社群，不公平及導至

分化的新措施只會 帶來更多不安及影響香港的穩定。

                                   
職業訓練局職工會 聯合會主席

黃鎮暉

㆓○○㆓年六月十 七日


